


建议；完成公司董事长特别奖励涉及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三）财务部的主要职责是核算董事长特别奖励事项完

成情况的回笼资金总额、清欠年限、两金及成本费用压降总

额、经济效益增加等财务资金费用金额；与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共同提出专项工作小组、本部部门、经营单位及个

人等主体的奖励建议；及时足额发放董事长特别奖励，按规

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；完成公司董事长特别奖励涉及的

其他工作。 

（四）相关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董事长特别奖励事项完

成情况中涉及本部门的材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认定；完成公

司董事长特别奖励涉及的其他工作。 

第四条 公司各部门、所属各经营单位可以向公司董事

长特别奖励的具体办事机构提出意见建议。 

第三章 激励范围和额度 

第五条董事长特别奖励范围及额度如下： 

（一）解决公司重大历史遗留问题，作出突出贡献的。 

认定标准为：



财务部核定）。 

（二）落实公司“双碳”战略达成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。 

认定标准为：以公司为主体进行碳汇项目开发，参与省

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评选并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优秀团体

或个人。根据项目价值、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程度给予

5-50 万元不等奖励额度，其中：个人奖励额度原则上控制在

20 万元以内（具体由运营管理部核定）。 

（三）提高种苗研发力度，优化营造林措施提升森林资

源蓄积量方面，作出突出贡献的。 

认定标准为：研发出符合当地立地以及气候条件的良种

壮苗，经试种成功，较原有林木种苗成效有明显改进的。提

出的营造林优化措施不增加或少量增加成本，通过经验证的

模拟测算方法测算出森林资源蓄积量有较大提高的。根据项

目价值、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程度给予 5-50 万元不等奖

励额度，其中：个人奖励额度原则上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（具

体由运营管理部核定）。 

（四）实施技术改造，在有效提升产品质量、降低生产

单耗、提高产量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，作出突出贡献

的。 

认定标准为：通过技术改造后，产品质量、产量、生产

单耗等方面较改造前有明显改进。根据增加的经济效益、节

约的生产成本、项目价值、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程度给



予 5-50 万元不等奖励额度，其中：个人奖励额度原则上控制

在 20 万元以内（具体由运营管理部核定）。 

（五）积极参与尽职调查等工作，在定向增发、并购重

组等项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。 

认定标准为：根据项目价值、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

程度给予 5-50 万元不等奖励额度，其中：个人奖励额度原则

上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（具体由董事会秘书处核定）。 

（六）承担公司重点、重大专项工作的。 

认定标准为：根据项目价值、复杂难易程度和贡献大小

程度给予 5-50 万元不等奖励额度，其中：个人奖励额度原则

上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（具体由运营管理部商战略投资部核

定）。 

（七）董事长认为应给予董事长特别奖励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六条 董事长特别奖励年度总额原则上控制在工资总

额的一定比例范围内，单项奖金额度根据贡献程度确定。奖

金额度均为税前金额。 

第七条 董事长特别奖励方案兑现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报送核定材料。专项工作小组、本部部门、经营

单位及个人等主体（以下简称各主体）按照要求向相关核定

部门报送符合董事长特别奖励申报的材料。 

（二）初步审核认定。相关核定部门对各主体报送的董

事长特别奖励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和整理汇总。 




